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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集中挂牌
自7月31日起，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组织民警深入村居镇街，对未登记电动
自行车较多的乡村进行集中挂牌。

(孔冰)

专项整治危化品运输车辆
8月5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

开展危化品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行动
中，执勤民警通过严查与教育相结合的方
式，对危化品运输车辆形成严管严查的高
压态势，有效消除事故隐患。

(孔冰)

进农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
7月31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组织民警走进人和镇人和村开展交通
安全宣讲活动。

(孔冰)

进大集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7月29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组织民警走进滕家大集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

(孔冰)

交警急救伤者获赠锦旗
7月22日下午，交警四中队接警称，斥

山街道办事处一群众被毒蛇咬伤，情况危
急，急需到威海市立医院就医。中队立即
安排民警驾车在威东线上庄转盘处等候，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最快的行驶路线，采
取亮警灯、鸣警笛、用警报器喊话的方式，
用最短的时间将该车护送至威海市立医
院。

7月27日上午，斥山街道办事处居民
王某亲属将一面锦旗送到交警四中队，
表达对中队民警及时出手相救的感激之
情。

(孔冰)

多部门联合排查隐患
7月24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六中

队联合好运角度假区交通、公路、园林、建
设局对成山至港西路段进行交通安全隐患
排查，切实解决辖区存在的警示设施不完
善、路口配套安全设施不合理、路口绿化遮
档行车视线等问题，提出有效的整治建议
和意见，并协调相关部门及时加以消除、整
改完善。

(孔冰)

救助被困车辆
7月23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二

中队接警：在港湾街道唐家夼村内有一车
辆被困，中队立即与报警人取得联系并组
织警力前往救援。民警联系专项作业车协
助进行救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终
于将被困车辆救出。

(孔冰)

雨天坚守岗位保畅通
7月23日，市区及乡镇区域迎来持续

暴雨，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立即启动恶
劣天气应急预案，全体民警、辅警按时到
辖区各主要路口上岗执勤，全力保障恶劣
天气下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孔冰)

整治夜间停车秩序
7月21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

织民警在市区悦湖路九龙城路段、博隆金
街夜市等路段，开展夜间违规停车交通违
法行为集中整治。

(孔冰)

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7月21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四

中队民警巡逻至滕墩线上庄刁家村附近
公路时，路边有几名园林工人正在挖树，
树木挖倒后直接倒在公路上，民警立即制
止园林工人的行为，并对过往车辆进行疏
导。

(孔冰)

暑假交通安全宣讲
7月17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三中队

组织民警走进第三十七中学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讲座。

(孔冰)

约谈重点企业
7月17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对企业所属重点车辆交通违法、事故及
逾期未审验情况进行了通报，对动态监
管、重点车辆及驾驶人管理、培训教育、安

全驾驶等内容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

的沟通，要求企业负责人进一步加强管

理，落实责任，确保企业车辆及驾驶人安

全参与运营。

(孔冰)

客车超员上路被查
7月15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五

中队民警在浦石线巡逻时，发现一辆客车

车厢内人头涌动，存在超员嫌疑，遂立即

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查，该车核

载26人，实载29人，超员3人。民警现场对

驾驶人王某某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联

系其他车辆对超员乘客进行转运。随后，

民警依法对王某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

证记6分的处罚。

(孔冰)

荣成交警开展“戴头盔

安全行”主题宣传

8月7日下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在市区时代广场，组织对“美团”、“饿了

么”等外卖企业，开展“戴头盔·安全行”主

题宣传活动。

(孔冰)

进驾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8月7日下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民警走进昌通驾校，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张贴宣传挂图、面对面发放宣传资料的方
式，重点讲解了酒后驾驶、闯红灯的危害，
提醒广大学员要认真学习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做一名文明交通参与者。

(孔冰)

开展交通违法整治
7月14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

织民警在市区各路口开展行人与非机动
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严查行人与非机动
车交通违法行为，引导行人与非机动车驾
驶人摒弃陋习、遵守法规、安全出行。

(孔冰)

超载货车上路被查
7月12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七中队

在石沙线人和路段巡逻时，民警发现一辆
重型自卸货车所载货物疑似超载。经查，
该车核载31吨，实载50 . 3吨，超载62%，民
警对当事驾驶人批评教育后，依法开具强
制措施凭证，并监督其将超载货物卸车。

(孔冰)

多部门联合安全检查
7月6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联合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对
市弘康运输有限公司、方正爆破工程有限
公司等4家危化品运输企业开展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

(孔冰)

救助失火车辆
7月5日上午，交警五中队民警在浦石

路巡逻中发现一辆黑色小型轿车着火。民
警第一时间联系消防部门，同时对周边路
段实施交通管制，疏散围观人员。经过近
一个小时的努力，火势成功扑灭，及时消
除了安全隐患，保护了车主的财产安全。

(孔冰)

环翠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涉黑案
远程视频助力扫黑除恶，一从恶分子获刑6年并处罚金16万元

本报威海8月13日讯(记者 高洪超 通
讯员 时芸芸) 近日，利用远程视频系统，
环翠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王广玉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寻衅滋事、强迫交易一案，依法以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强迫
交易罪，数罪并罚，判处王广玉有期徒刑六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

环翠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左右，王广
玉结识刘天宝(已判刑)后，与张军伟、刘高
山(均已判刑)等人聚集在刘天宝周围，逐渐
形成以刘天宝为组织者、领导者，以王广玉、
张军伟、刘高山、兰金龙(已判刑)为骨干成
员，并有邢金宝、单国庆(均已判刑)等20余
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事实证明，以刘天宝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层级明确，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
段获取经济利益，有一定经济实力，先后以
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严重破坏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先后实施了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等组织犯罪10余起，其中，王广

玉参与实施寻衅滋事犯罪2起、强迫交易
犯罪2起，具体如下：

(一)寻衅滋事事实
1 . 2016年8月4日-6日,为帮助刘天宝的

表哥丛某索要欠款，王广玉指使多名组织成
员先后三次到威海某混凝土公司，在工作时
间占据办公室，以显露纹身且在沙发上聊

天、打闹、玩牌等软暴力手段起哄闹事。
2 . 2017年6月29日，因债务纠纷，刘俊合

(已判刑)伙同王广玉及其他十余名组织成

员聚集在市区某停车场，用拳脚、木棍殴打
郑某，致其臀部、腿部多处淤血肿胀，第2、3、
4腰椎左侧横突骨折，法医鉴定轻伤一级。

(二)强迫交易事实
1 . 2013年底，刘天宝(已判刑)授意其姐

姐宫某及王广玉，长期从威海市某矿山开采
公司强拉石子，仅以4辆旧车抵顶，至2016
年，强迫交易金额165 . 74万元。

2 .为帮助丛炜(已判刑)垄断一次性消
毒餐具市场，王广玉在刘天宝指使下，安排
多名组织成员陪同丛炜公司人员到多家饭
店推销一次性消毒餐具，多次以显露纹身等
方式站场，造成恐惧氛围，迫使上述饭店同
意使用丛炜公司的餐具。

环翠法院审理认为，以刘天宝为首的犯
罪组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依法认定为黑
社会性质组织。王广玉加入并接受该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该组
织的违法犯罪，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且系骨干成员；王广玉随意殴打、
恐吓他人，情节恶劣，以暴力威胁和软暴力
手段强买强卖商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又分
别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应依法惩
处，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老人走失，民警帮其找到家

8月9日晚19时许，环翠公安分局民警
巡逻至市政府广场附近，接到指挥中心指
令称，家家悦总店门口有一名老人走失，找
不到回家的路。

民警到达现场后，经了解，报警人许某
说老人一直跟着自己，问老人说是找不到
家了，肚子也饿，其在超市给老人买了一些
吃的。询问得知老大爷自称叫司某某，不知
道家在哪里，也不知家人的联系方式，嘴里
一直说离家挺远的，同时手指向市政府东
北方向。

民警随后联系指挥中心询问是否有走
失老人的报警信息，答复是没有。民警决定
带老人到市政府和戚谷疃周边看看是否有
其熟悉的建筑物，但随后民警接到指挥中
心消息，称说有人向古寨派出所报警老人
走失，后经确认是同一人。经电话联系到老
人家属，老大爷被送回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震 通
讯员 孔少杰)

为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和提升城
市形象，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加大路
面巡查力度，对辖区占用公共资源的

“僵尸车”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目前，6
辆“僵尸车”已被清理。

8月 7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组织民警对成山镇的“僵尸车”开
展集中清理整治，在成大路停放着一辆
无人管理的“僵尸车”，该车车身已经
十分破旧，且沾满灰尘，四个车胎都漏
气了，据附近居民反映，这辆依维柯牌
小型普通客车至少在这儿停放一年之
久。由于该车没有车牌，民警通过走访
临街店铺，得知车主是某装潢材料店主
的，并找到其联系方式。民警联系车主
后得知，该车报废之后，一直是用作仓
库堆放各种装潢材料，他现在本人在外
地，明天就过来把车辆移走。当天，民
警对成大路和荣礼路长期停放在主次
干道和居民小区周边的“僵尸车”进行
了全面清理，对发现疑似“僵尸车”，有
车主的通知其马上移走，无法联系车主
的车辆则拖移至指定地点。目前，共清
理“僵尸车”6 台，有效规范了停车秩
序。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交警大队还将
继续加大对“僵尸车”的治理力度，市民
出行时如发现长期占道的‘僵尸车’，也
可向所在辖区中队或者路面交警及时反
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孔冰）

荣成交警清理“僵尸车”还路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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